附件1
各部门实验教学/公共技术服务岗位人员补充业务条件
在《东北大学实验技术人员选留补充规定》（东大校字〔2021〕94号）文件中第二条第三款“业务要求”的基础上，结合发展需要及队伍建设实际，科学制定实验教学、公共技术服务2类岗位人员的补充业务条件。
文件中的“业务要求”：
[bookmark: _GoBack]应聘人员须具有扎实、系统的专业基础理论，具有独立开展实验教学、管理和维护相关仪器设备的能力，具备较好的发展潜力，对实验教学平台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有一定的推动作用，取得过具有较高价值的研究成果，且以第一作者在公开发行的高水平杂志上发表过学术论文，或围绕前沿科学问题或国家战略需求参与过高水平课题研究工作，或取得学院认定的其他业绩。

1.实验教学岗位：根据岗位职责及特点，设置研究成果数量、质量、贡献、影响等要求，注重评价拟补充人员的实践技能等岗位能力、业绩及实际贡献。
2.公共技术服务岗位：根据岗位职责及特点，设置研究成果数量、质量、贡献、影响等要求，注重评价拟补充人员的实践技能、维护相关仪器设备等岗位能力、业绩及实际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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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**学院2022年实验技术人员部分补充计划申报表
部门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部门
	2022年拟补充数量
	拟补充
部位
	拟聘岗位类型
	基本要求
	拟定岗位职责、
主要工作任务
	联系人及
联系方式

	**学院
	
	
	□实验教学
□公共技术服务
	1.博士学位；
2.**工程、**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；
3.具有较高的XX水平或较强的XX能力（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，仅举例）
	
	*院长
024-8368****
(****@mail.neu.edu.cn)



部门领导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